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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20� �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3619� � � � � � � �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内容：

●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1,000元“世运转债”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转股数为5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

计共有344,000元“世运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17,283股，占“世运转债” 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世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999,656,000

元，占“世运转债”发行总量的99.97%。

●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结果：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177,529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3年10月

10日至2024年8月19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行权2,916,094股，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

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1.77%。

●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结果：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557,060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3年12月

8日至2024年11月10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行权2,513,132股，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5.15%。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60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1年1月20日公开发行

了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0,000万元。 债券期限：6年，自2021年1月20

日至2027年1月19日止。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8号文同意，公司1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

年2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世运转债” ，债券代码“113619” 。

根据有关规定和《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世运转债” 自2021年7月2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26.50元/

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1年6月17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9.9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2年6月2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9.3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因

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6月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8.7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世运转债”本次（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共有人民币1,00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

数量为53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世运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344,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17,283股，占“世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世运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999,656,000元，占“世运转债” 发行总

量的99.9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2,176,130 53 532,176,183

总股本 532,176,130 53 532,176,183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年6月3日至2021年6月12日， 公司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1年6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公告编号：2021-053）。

（3）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1年6月26日，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21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首次授予部分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以及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5）2022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6）2022年9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调整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7）2022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由68人调整为58

人。

（8）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2年6

月21日实施完毕、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3年6月2日实施完毕， 同意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由9.61元/份调整为8.41元/份，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13.44元/份调整为12.24元/份。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9）2023年8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议案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议案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

于核实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9月6日， 公司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2年9月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65）。

（3）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2年9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72）。

（5）2022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6）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15人调整为307人。

（7）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8）2023年11月13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议案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完毕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07名

激励对象调整为292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6,000,000份减少为15,190,200份。

（二）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1）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份） 第四季度行权数量 累计行权数量

累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杨智伟 董事 36,400 36,400 36,400 100%

尹嘉亮 董事会秘书 26,390 26,390 26,390 1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55人） 3,114,739 2,853,304 2,853,304 91.61%

合计 3,177,529 2,916,094 2,916,094 91.77%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份） 第四季度行权数量 累计行权数量

累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尹嘉亮 董事会秘书 30,000 0 0 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84人） 4,527,060 2,513,132 2,513,132 55.51%

合计 4,557,060 2,513,132 2,513,132 55.51%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1）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65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共有257人参与行权并完成登记。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92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共有185人参与行权并完成登记。

4、行权价格

（1）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8.41元/份。

（2）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12.88元/份。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的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股份数量为5,429,226股。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5,429,226股，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56,132,201.6元，筹集的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五）行权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2,176,130 5,429,226 537,605,356

总股本 532,176,130 5,429,226 537,605,356

三、可转债转股及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 变动后

（2023年 12月

31日）

可转债转股 行权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2,176,130 53 5,429,226 537,605,409

总股本 532,176,130 53 5,429,226 537,605,409

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120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3064� � � � � � � � � � � � �转债简称：东材转债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东材转债”自2023年5月22日开始进入转股期。截至2023年12月

31日，“东材转债” 的累计转股金额为65,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539股，占

“东材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东材转债” 尚未转股的金额为1,

399,935,000元，占“东材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54%。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第四季度，“东材转债” 的转股金额为12,000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28股， 占 “东材转债” 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

0.000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东材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10号）核准，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400万

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40,000万元，期限6年。

（二）“东材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3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4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2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东材转

债” ，债券代码“113064” 。

（三）“东材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东材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5月2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11.75元/股。 “东材转债”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

下：

1、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共注销435,500

股，公司总股本由916,951,112股变更为916,515,612股。 鉴于本次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小，根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材转债” 转股价格未作

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2、公司于2023年6月6日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根据公司可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75元/股调整为11.65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 “东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6）。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东材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5月22日至2028年11月15日。

2023年第四季度，共有12,000元“东材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028股，

占“东材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1%。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65,000元“东材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

量为5,539股，占“东材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东材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1,399,935,000元，占“东材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95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2023年第四季度变动数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933,500 0 20,933,5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96,781,623 +1,028 896,782,651

总股本 917,715,123 +1,028 917,716,15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16-2289750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3081� � � � � � �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3530� � � � � � � � �转债简称：大丰转债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241,000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

股数为14,3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29,759,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99.961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5号”文核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发行了6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63,

000万元（含发行费用），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56号文同意，公司63,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19

年4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大丰转债” ，债券代码“113530” 。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 “大丰转债” 自2019年10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6.8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94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241,000元“大丰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4,37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6%。 其中，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

“大丰转债”未发生转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29,75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61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大丰转债

转股数量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解锁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03,963,574 0 +1,944,480 405,908,054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5,664,000 -1,944,480 3,719,520

合计 409,627,574 0 0 409,627,574

注： 2023年12月11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944,480股限售流通股开始上市流通。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联系邮箱：stock@chinadafe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3081� � � � � � �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4-002

转债代码：113530� � � � � � � � �转债简称：大丰转债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3年9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优先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源。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59）。

一、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2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53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回购均价为11.38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135,981元（不含

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 � � � � �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2024-001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通知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方式购买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力神电池 （苏

州）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通知，深交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止审核。

一、本次中止审核的说明

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所引用的相关评估资料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有效期至2023年12月

31日。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评估资料已过有效期限，需要补充提交。因此，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深交所于2023年12月31日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事项中止审核。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进展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分别于2022年11月1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3年5月9日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年8月14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年6月15日经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2023年6月26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454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申请文件决定予以受理。

2023年6月30日，公司收到深交所的通知，因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

需要补充提交，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

司本次交易中止审核。

2023年8月14日，公司将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更新至2023年6月30日，并完成申请文

件更新补充工作，向深交所申请恢复审核本次交易事项。2023年8月2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同意恢复本次

交易审核的通知。

2023年8月29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下发的《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30016号）（以

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

查，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回复，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及

2023年11月15日披露的《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冶美利云产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修

订稿）》。

三、本次中止审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止审核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

易相关事项，积极协调各中介机构落实加期评估等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评估资料更新并及时向深交所申

请恢复审核。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能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及最终审核通过、完

成注册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 �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月2日（星期二）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月2日上午9:15-9:25、9:30一

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为2024年1月2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29人，代表股份131,747,03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4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8,161,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19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33,585,5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新增4.6GW� HJT电池生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1,505,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64%；反对241,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苏常青、印佳雯

（三）结论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芳源转债”自2023年3月29日起开始转股，截至2023年12月31日，“芳源转债” 共有人民

币18.30万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9,823股，占“芳源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9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芳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4,

181.70万元，占“芳源转债”发行总量的99.97150%。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未有“芳源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85号）同意注册，公

司于2022年9月2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6,42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

民币64,2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即自2022年9月23日至

2028年9月22日。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1号文同意，公司64,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芳源转债” ，债券代码“118020”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芳源转债” 自2023年3月29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8.62元/股。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以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完成回

购注销106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433,000股，自2023年10

月30日起，“芳源转债”转股价格由18.62元/股调整为18.6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芳源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芳源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3月29日至2028年9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未有“芳源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芳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4,181.70万元，占“芳源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71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4,937,000 - -1,433,000 123,504,000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23,504,000 - - 123,504,000

──股权激励股份 1,433,000 - -1,433,000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86,669,053 - - 386,669,053

总股本 511,606,053 - -1,433,000 510,173,053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芳源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750-6290309

电子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1322� � �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4-001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

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元/股（含）。按照回购价格上限

人民币21元/股测算，当回购金额为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时，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761,905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909%； 当回购金额为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时，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380,952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45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3年10月30日及2023年11月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2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970,122,000股的比例为0.09%；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12.56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人民币11.5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981,71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5196� �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4-001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经济开发区111号，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589,6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7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张文勇先生、独立董事毛庆传先生、郭莉莉女士和孔晓燕女士通过腾讯会议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罗效愚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1,082 99.9767 7,600 0.023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582,082 99.9963 7,600 0.003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9,992,082 99.9746 7,600 0.025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1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张文勇、张文东、张书军、张宝龙已回避表决,张文勇持有公司股份85,199,100股，张文东持有公司

股份74,019,400股，张书军持有公司股份11,532,500股，张宝龙持有公司股份6,200,000股，合计回避表决股数176,951,000股。

3、议案1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议案2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嘉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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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

于奥硝唑注射液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奥硝唑注射液（3ml:0.5g）

1、药品名称：奥硝唑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3ml:0.5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受理号：CYHB2250673

6、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03402

7、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

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奥硝唑注射液（6ml:1.0g）

1、药品名称：奥硝唑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6ml:1.0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受理号：CYHB2250674

6、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37183

7、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

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批准本品增加6ml:1.0g规格的补充申请，核发药品批准文号，本品通过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简介

奥硝唑注射液适用于治疗肠道和肝脏严重的阿米巴病； 适用于治疗奥硝唑敏感厌氧菌引起的手术

后感染；适用于预防外科手术导致的敏感厌氧菌感染。 奥硝唑为第三代硝基咪唑类衍生物，其发挥抗菌、

抗原生动物作用的机理可能是：通过其分子中的硝基，在无氧环境中还原成氨基或通过自由基的形成，

与细胞成分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微生物死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

更大的支持力度。 公司的奥硝唑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该产品未来的市场

销售和市场竞争。

由于医药产品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